福建江夏学院承办龙江讲坛流程图

 (
主办单位填写《龙江讲坛申请表》，一式三份，经本单位负责人审核、
签字，
部门盖章
。
)

 (
提交科研处负责人审核
、签字，
部门盖章
。
（
讲座人员信息上传
金智站群内管理系统——内容管理——学术活动
进行
审核）
)
	
		

 (
提交宣传部负责人审核
、签字，
部门盖章
。
（
《
龙江讲坛申请表》由申请部门、科研处、宣传部各留一份存档）
)


 (
主办单位张贴讲座海报、组织讲座、
撰写科研讲座新闻稿，提交科研处科研系统审核。
)
	

 (
主办单位根据《福建江夏学院龙江讲坛管理暂行办法》中经费资助的标准填写讲座费用表
，提交科研处
负责人审核、签字（附讲座新闻稿），至财务处办理报销手续。
)
	

 (
主办单位将讲座信息提交校科研系统—学术活动—学术讲座审核
。
)

